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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辞书疑难字考释七则 *

吴 小 萱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

提  要 本文运用异文比勘、方言佐证、字形考辨等方法集中考释了七个疑难字，

认为“誮”是中日同形字，在我国民间文献中可作“讹”和“譁”的俗字 ；“ ”是“捺”的

换旁俗写，特指用脚“踩，踏”；“ ”不仅能专指“蓑衣”的“衣”，还能作“蒜”和“袁”的

讹俗字；“ ”与“釿”无关，可作“玠”和“戒”的俗字；“ ”是“瘺”的俗字，同“瘘”；“ ”是“顑”

的俗字；“ ”是“塏”的讹变俗字。

关键词 疑难字 考释 俗字

1. 引言

《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下简称《大字典》《字海》）以及近年由王宏源先生

利用字符增订的《康熙字典》等大型字书虽已尽可能地收集了汉字字形，但其中仍

有不少疑难字。它们或“义未详”，或“音未详”，或音义皆无，甚至还有部分字因缺

失释义而径以声符的俗读为音。阙释存疑是在字书编纂过程中应追求的态度和方

法，但有些所谓“未详”的字也并非完全不可考，很多看似难明的字实际上都来自其

他常用字的讹变。本文选取其中七则加以考辨，以期有益于字典辞书的完善及汉字

的信息化处理。

2. 誮

（1）《字海·补遗》：“誮，音义待考。字出《ISO-IECDIS 10646 通用编码字符集》。”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宋元明清文献字用研究”（19ZDA315）、国家社科基金重

点项目“元明戏曲文献字词关系研究”（17AYY016）的阶段性成果。承蒙《汉字汉语研究》匿名

审稿专家和责任编辑给本文提出了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谨致谢忱！尚存纰缪概由本人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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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何华珍（2004：15；2012：40-43）引《和字正俗通·和制》和《国字の字典》指

出“誮”有“优美，温柔”义。《汉字标准字典》：“誮，日本汉字。”

其实，我国地方文献中也有“誮”字。《清至民国岭南杂字文献集刊》（下简称《杂

字集刊》）本《蒙学一串珠杂字教科·偷窃类》：“懒惰贪婪，誮诈勒索。”上出注曰：“讹

音鵞。”同本《一串珠杂字》中字皆同上。相较则知，“誮”与“讹”同。另一异本《新

增一串珠杂字》中虽不见音注，但字已正作“讹”，此乃确证。“花”“化”语音相近，改

换无别。“ ”“鞾”同“靴”，是其例。《说文》无“讹”，此乃“譌”的后起字。《玉篇·言

部》：“讹，同譌。”颜师古注《汉书·江充传》曰：“譌，古讹字也。”

《民间宝卷》旧抄本《一枝兰宝卷》：“里边正在諠誮闹，外头来了马鉴成。”“諠誮”

即“諠譁”。又《四部丛刊续编》海盐张氏涉园藏日本覆印景抄正宗寺本《春秋正义》

卷第二十四：“注：聒，讙也。正义曰：‘声乱耳谓之聒，多为言语讙誮，乱其耳，故聒为

护 A 也。’”卷第三十六：“去晋军一里，昧明，王乃秉枹鸣鼓，三军皆誮，声动天地。”

四库本《春秋左传注疏》卷三十七和卷五十九中，“誮”皆写作“譁”，这说明日人传抄

本中的“誮”也可以是“譁”的俗写。

“花”是“華”的后起分化字，在六朝墓志中始见，有“花朵”及“形状像花朵的东

西”“华美”“宗族”等引申义，《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中有详细例证，此不赘。敦

煌写经和不少域外材料中，“花”“華”亦多并用。以“花”代“華”，汉字俗体讹变时常见，

他字又有“ ”同“鞾”、“ ”同“驊”等。

综上，“誮”是中日同形字，在日语中表“优美，温柔”；在中国地方文献中则是“讹

（譌）”的改换声旁俗字，未见古今字书收录。两者仅是形体上的偶合，字义上并无关

联。另外，“誮”还或是“譁”的俗体，它与上两字仍是同形异义的关系。

3.

（2）《字海·足部》：“ ，nà，音纳。义未详。见朝鲜本《龙龛》。”

按：检高丽本《龙龛手镜·足部》“ ，俗奴达反”，则“ ”或为俗写。明刻本《篇

海类编》卷八《身体类·足部》：“ ，奴曷切，音纳。”虽多了反切，但仍未释义。

所幸《正统道藏》本《急救仙方》卷六《理伤续断方·医治整理补接次第口诀》

中出现了该形：“凡跨骨从臀上出者，可用三两人挺定腿拔伸，乃用脚 入。如跨骨

从档（裆）内出，不可整矣。”《近代中医珍本集·伤寒分册》作“ ”，《仙授理伤续

断秘方》亦同。《中医骨伤科古医籍选》则出注曰：“ ，为足法，此当作蹬。”“蹬”与

“ ”形音相距甚远，当非一字。

A“护”在原文作繁体“護”，当是“讙”的讹写俗字，其他异文皆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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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察《急救仙方》例的上下文：“一煎水洗，二相度损处，三拔伸，四或用力收入

骨，五捺正……”；“凡伤损重者，大概要拔伸捺正，或取开捺正……”；“凡皮破骨出差

殳，拔伸不入，撙捺相近，争一二分，用快刀割些捺入骨，不须割肉，肉自烂碎了，可以

入骨”；“凡捺正，要时时转动使活”；“损处要拔伸捺正，用药贴，夹缚要平正方是”。前

后对照，“ ”当是“捺”的换旁俗字。《玉篇·手部》：“捺，搦也。”改从足，能与例中

的“用脚”相应，特指“踩，踏”义。

“捺”，《广韵》奴曷切；日本《续藏经》本《华严经合论》卷三一：“捺，奴曷切。”

《大明仁孝皇后梦感佛说第一希有大功德经》卷一：“捺，音纳。”《四分律名义标释》

卷十九：“若捺，捺，音纳。搦也，手按之也。”皆与《篇海类编》中的反切和直音一致。

又高丽本《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二：“烂捺，下奴达反。”卷六：“紧捺，下奴达反。”

卷十六：“手捺，奴达反。”反切也与高丽本《龙龛手镜》相同。

《中国医骨伤科古医籍选注》引《急救仙方》作“ ，同‘捺’”；《中华推拿大成》

引作“ （同捺）”；《医方类聚》校点本和《中华传世医典》也作“捺”，皆为确证。

“ ”在《杂字集刊》文元堂本《东园杂字大全·器用类》中也有用例：“浸谷播种，

栽插蚤迟；秧苗分植，撦莠 （来）摛（痴）。”上又出注曰：“ ，足践也，讹作 。摛，以

手伸物也。”这里的“ ”也是“捺”字，注中“足践”义甚明。方言表达也能相合，据《现

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捺”在广州话中读［nat11］，有“用力往下按，压”之义，如“捺死

蚁”“捺死条虫”“将番薯捺烂佢”等。

再看注中的“讹作 ”。《大字典》：“ ，nénɡ。［ ］脚立未稳，身体摇晃。

俗称‘打 ’。”音义皆难与“ ”的“足践”义相合。实际上，“ ”与“ ”的讹混

应与字音相关。《正字通·肉部》：“能，又乃带切，音奈。”《汉语方言大词典·附录》

的“汉语拼音检索”中，“奈”“能”及以二字为旁的诸字亦兼归在 nài 音下。又《汉

书·赵充国传》：“今虏朝夕为寇，土地寒苦，汉马不能冬。”颜师古注：“能，读曰耐。”

亦是参证。

《杂字集刊》例中径标于“ ”字右侧的直音“来”也不能忽视。“来”应是受右

旁“奈”音影响的俗读，窃疑此处“ ”用同“ ”。“ ”是个方言字，《大字典》：“ ，

lái。方言。把稻田里的杂草踩到泥里。”《汉语方言大词典》：“ ，lái。踩。湘语。

湖南衡阳［nai11］你～到我只脚。”“ 田”：“给水田中耕；耘田；薅田。湘语。湖南衡

阳［lai11tien11］。”湖南靠近岭南，当地农谚有“头道踩田补芽，二道除稗护芽”“头道

𨂐田补蔸，二道除稗培蔸”等（农业出版社编辑部编，1980:134），可见“踩”“ ”同义。

更有广西农谚“ 田莫唱歌，禾中稗子多”“ 田下至上，有水保田岸”等（杨亮才等

编，1990:17），说明“ ”实际上也存在于岭南地区人们的口语表达中。



2021 年第 1 期 ·101·

4.

（3）《大字典》：“《改并四声篇海·艸部》引《搜真玉镜》：‘ ，音衣。’”

（4）《字海·艹部》：“ ，音衣。义未详。见《搜真玉镜》。”

按：“ ”在《重订直音篇》《字汇补》等其他字书中皆有音无义，它其实就是“蓑

衣”之“衣”的专字。《杂字集刊·字汇·地字第二》：“ ，蓑 。”此乃明证。增“艹”

旁当是受前字“蓑”的影响。《大正藏》本《量处轻重仪》卷二：“二，御暑雨之服。谓

褐衣、羊装、油帔、梭 、笠子、障热伞盖等。”“梭 ”即“蓑衣”。

“ ”字在文献中非此一用。《大正藏》本《龙树五明论》卷二：“若作此五印法者，

不得共一切妇女小儿同止眠卧，亦不得食五辛、大 、隔芸苔等。”“此之印法作时甚

验，实莫妄传非其人也。复不食五辛、酒肉、大 ，隔忌芸苔等，甚祕之。”“若作印，不

得食五辛、大 ，隔芸苔等，好祕之，勿妄传。”

三例同说一事，将“五辛”“大 ”“酒肉”“芸苔”等并列，说明皆指食物，以“衣”

代之不通。这里的“ ”当是“蒜”的俗写。《大正藏》本《梵网经》卷二：“若佛子！

不得食五辛：大蒜、革葱、慈葱、兰葱、兴蕖。是五种，一切食中不得食。”可作参证。

究其讹变的原因，“蒜”下从二示，示、衣二旁俗书常混，四库本元李文仲《字鉴·去

声·六至》“示”下：“与衣字不同……俗混作衣，误。”原“蒜”字或是在“示”形讹从“衣”

后，又径省其一，故有“ ”形。

又明嘉靖高岐刻本明兰廷秀《韵略易通·上·六先全·一》：“［平］……圆，团圆；

员，官类；捐，弃也；鸢，鸱属； ，江西 州；爰，于也；援，攀引；园，种树之果园……”江

西无地名称“ 州”者，字形有讹。

检视前后诸字与所属韵调，此处的“ ”实为“袁”字。袁州正位于江西西部，袁

河上游。竖笔的“十”与“亠”几乎不别，曾良（2006：141）亦曾引例证明“亠”“艹”二

旁可受隶书影响互换，所以“十”可与“艹”混讹。又宋吴琚在《碎锦帖》中写“袁”作“ ”；

元袁桷在《跋恭事方丘敕》中写作“ ”；明文徵明写作“ ”，下皆与“衣”形相近。

要之，“ ”实际是个俗字，它可以是“衣”的增旁俗写，特指“蓑衣”的“衣”，即

为《搜真玉镜》等古今字书中的“ ”；佛经中它又能充当“蒜”的简省讹误字；最后，

它还能偶与“袁”字相混。一形兼表三字，俗写讹变多样至此。

5.

（5）《康熙字典·金部》：“ ，jīn，《可洪音义》：‘ 声，上居殷反。’又 jiè , 方镰刀。”

按：核检高丽本《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未见“ 声”，皆为“釿声”。卷十五：“釿

声，上居殷反。”卷十七：“釿头，上居殷反。”卷十八：“釿头，上居殷反。”卷二十三：“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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斧，上居殷反。”“介”“斤”二形相近，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藏经》本《新集藏经

音义随函录》卷十五中，该字作“ ”，右旁极似“介”，王宏源在增订过程中或据此误

会了字形，当改。

“ ”形还偶见于方志。清光绪刻本《高州府志》卷八《建置·城池·茂名县附郭》：

“石城旧无城……康熙二十四年，知县白 以二铳台不利风水，详准毁拆。乾隆四十

年，知县喻宝忠重修。”

检清光绪刻本《石城县志》卷三《建置·城池》：“康熙二十四年，知县白玠以二

铳台不利风水，详准毁拆，以其砖砌学宫照墙，并县衙城上角楼鼓楼窝铺等制，今废。

乾隆四十年，知县喻宝忠重修城池。”同一表达，后者写作“白玠”，可从。同是清光绪

刻本的《高州府志》中，卷十三《经政·学校·正殿》：“二十四年，知县白玠训导蔡叔

度。”卷二十三《职官·国朝》：“白玠，陕西青涧进士，二十二年任，有传。”任职年份

也能与上毁拆之事对得上。

“金”“玉”本同类，换用无妨。《说文·金部》：“ ，古文钮从玉。”清徐灏《说

文解字注笺·玉部》“琐”下：“其后因易金旁作锁。”《大正藏》本《一切经音义》卷

三十八：“涂莹，下萦迥反，形声字。《广雅》：‘莹，饰也。’或从金，或从玉，并通。”

除此之外，还有《杂字集刊·字汇·太字第十四》“ ， 指”，这里的“ ”则又

是“戒”字的异构，从金介声。

因此，“ ”除了在闽语中作“镰刀，弯刀”义的方言俗字外，还可偶作“玠”的改

旁俗字和“戒”的异构俗字。

6.

（6）《字海·疒部》：“ ，lòu，音漏。一种病。民国修《新河县志·风土考》：‘十

人九～；十人九痨。’”

按：《字海》虽出音义，但“一种病”的表述过于含糊，“ ”字究竟何解仍属疑难。

《杂字集刊·蒙学一串珠杂字教科·疾病类》：“疳疔痔 ，嫖学风流。疯痨蛊瘫，

前世未修。”《一串珠杂字》和《新增一串珠杂字》中字皆同上。此例中的“ ”亦与“痨”

对举，而“痔”“ ”连用也颇具启发意义。

今谓“ ”实是“瘺”的俗字，与“瘘”同，《字海》未能沟通三字间的异体关系。

《龙龛手鉴·疒部》：“瘺，同瘘。”《篇海类编·人事类·疒部》：“瘺，亦作瘘。”

颜师古注《急就篇》：“瘘，久创也。”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瘘病诸候》：“瘘病之

生……久则成脓而溃漏也。”明楼英《医学纲目》：“瘘，即漏也。经年成漏者，在颈则

曰瘰瘘，在痔则曰痔瘘。”由此出发，改声旁为兼能表意的“漏”无可厚非。“屚”“漏”

亦仅有古今之别，段注：“今字作漏，漏行而屚废。”《玉篇·雨部》：“屚，屋穿水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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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漏同。”

“痔 ”即“痔瘘”。《大词典》：“痔瘘，即痔漏。”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百病主治

药上·痔漏》：“初起为痔，久则成漏。”明成化覆刻本宋周守中《养生类纂》卷十四《食

馔部·酒醉附》：“淫湎于酒色者，将以萌虚惫、黄疸、肠癖、痔漏之疾。”此说亦能与《蒙

学一串珠杂字教科》例中的“嫖学风流”相合。

再看《字海》引用的例证。史常永（2007:248）考“十人九痔，十女九痨”曰：“此

谚流行于北方，冀南民间作‘十人九漏（即痔漏），一人不漏，还要狐臭（即腋臭）’。”新

河正在河北南部。

类推一下，既然“ ”同“瘺”，那么“ ”亦当同“𦸢”。四库本《仁斋直指》卷

二《证治提纲·附证治赋》：“内疏黄连汤、千金 芦汤，主阳癕肿掀向外；内托复煎散、

渊然夺命丹，治阴疽毒蕴于中。”“ 芦”即“𦸢芦”。《大字典》：“𦸢芦，即漏芦。菊科。

多年生草本。根入药。《玉篇·艸部》：‘𦸢，𦸢芦，药。’”中医古籍出版社本《仁斋直

指》中，该词径作“漏芦”，义当同。《广韵·魚韵》：“芦，漏芦草。”《康熙字典·艸部》：

“ ，喃从艸漏声。”仅将“ ”看作喃字，不妥；未释义，亦当补。

7.

（7）《大字典》：“ ，xián，《龙龛手鉴·食部》：‘ ，音咸。’”

（8）《字海·食部》：“ ，xián，音闲。义未详。见《篇海》。”

按：清光绪乐道斋本《龙龛手鉴·食部》：“ ，俗，音咸。”四库本亦同。虽标明

俗写，但“ ”仍是一个有音无义的疑难字。

《续古逸丛书》本《龙龛手鉴·食部》中所释的音义又与上引诸本截然不同：“ ，

於废反。饭臭也。”陈飞龙（1974：368）说：“‘ ’，高丽本、景高丽本并作‘饖’，是也。《广

韵·废韵》：‘饖，饭臭，於废切。’”将“ ”看作传抄“饖”字时的讹变，可疑。

从语音上看，“ ”居于《龙龛手鉴·食部》的平声下，前字是“饞”，后字是“ ”，

根据排列规律，“ ”字的韵部至少当与其中一字相同或接近；清同治陕西明诚堂刻

本清张仲儒《字学呼名能书》中的“ ”亦在“胡监切，廿四平”下，韵调皆与“饖”的

去声月部相距甚远。从字形上看，“歲”与“咸”虽貌似形近，但难见此二部件相讹混

的例子。

《杂字集刊》亦收《字汇》，此书按韵编排，“ ”在“南字拾”下：“ ，乃食不饱也。”

可见它确有“咸 / 闲”音；“食不饱”也与“饖”的“饭臭”义不同，这都进一步说明《龙

龛》和《篇海》中的“ ”与“饖”当分属二字。

窃以为此处“ ”实是“顑”的换旁俗字。《说文·页部》：“顑，食不饱面黄起行

也。从页咸声。”音义皆合。“顑”在历时演变中又可写作“ ”“ ”。《广韵·堪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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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虚黄色。”“ ，食不饱也。”《大字典》沟通了“顑”“ ”间的异体关系，但忽

略了“ ”字，杨宝忠（2011:358）对此有详论：“‘ ’训食不饱，与‘顑’‘ ’音义相同。

食饱，面色憔悴，故字从页；以其食相关，故或变从食作‘ ’。”说解甚明。只是先生

也未提及“ ”形，此四字皆互为异体。

8.

（9）《康熙字典·玉部》：“ ，未详。”

按：《杂字集刊·字汇·开字第拾五》：“ ，高爽之地。”《重刊道藏辑要》本元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重阳王真人》：“先生讳中孚，字久卿，家世咸阳，最为右族。当

刘蒋水竹烟霞爽 之地，营起别墅，作终焉计。”清乾隆十年刻本《许州志》卷十三《建

太邱长陈先生祠堂记》：“在于州治巽隅，按察分司左侧，辟得隙地，爽 高明，嚣尘颇

寂，建立社学，以教郡中子弟。”

今谓“ ”即“塏”。《说文·土部》：“塏，高燥也。”《左传·昭公三年》：“子之宅近市，

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塏者。”孔颖达疏：“塏，高地故为燥也。”《大词典》亦

以“爽塏”出词条，释作“高爽干燥”。清光绪刻本《重修安徽通志》卷一百三十七《职

官志·名宦·统部》：“陈 ，字子爽，嘉兴人。”“ ”亦是“塏”，其义可与字“爽”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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